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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賬目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載述如下 :

(a) 編製基準

此等賬目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並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

則而編製。此等賬目乃按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惟租賃物業及投資物業乃以重估值列賬。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中提早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

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仍未能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有否重大影響。

(b) 綜合賬目

綜合賬目載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賬目。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操控一半以上的投票權，並有權監管其財政及營運政策；委任或罷免董事會大多數成員；

或於董事會的會議上可投過半數票的公司。

於年內收購或售出之附屬公司，其業績由收購生效日起計或計至出售生效日（如適用）止列入

綜合損益賬內。

本集團所有重大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或虧損乃出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本集團應佔資產淨值之差異連同任何未攤

銷商譽或負商譽或撥往儲備及之前未於綜合損益賬中扣除或確認之商譽／負商譽。

少數股東權益即外界股東於附屬公司之業績及淨資產中所佔權益。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撥備於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中列值。附屬公司之業

績乃由本公司按所收取及應予收取股息之基準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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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商譽

商譽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於收購當日應佔所收購附屬公司資產淨額公平價值之數。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收購所產生的商譽乃計
入無形資產，並按其預計可用年限以直線法進行攤銷。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收購所產生的商譽跟儲備對銷。本集團已利用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過度性條文第1(a)條，過往跟儲備對銷的商譽並無予以重列。

如有減值存在的跡象，對商譽（包括過往跟儲備對銷的商譽）賬面值進行評估及隨即撇減至其

可收回金額。

(d) 固定資產

(i)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建築工程及發展已完成，並持作可投資用途的土地及樓宇權益，有關租金收

入按公平基準進行磋商。

地契剩餘年期逾二十年的投資物業每年由獨立估值師進行估值。有關估值以個別物業的

公開市值基準計算，而土地及樓宇並不分開估值。有關估值收錄於全年賬目內。估值增

加乃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估值減少首先按組合基準跟較早前估值增加扺銷，其後自

經營溢利中扣除。其後任何增加乃撥入經營溢利，以過往扣除的金額為限。

地契剩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的投資物業於地契剩餘的部份予以折舊。

於出售一項投資物業後，於過往估值中所變現之重估儲備之有關部分自投資物業重估儲

備撥回至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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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續）

(ii) 租賃物業

租賃物業乃土地及樓宇（不包括投資物業）的權益，並按估值（即重估當日就現存用途的

公開市值）減累計攤銷或折舊列賬。獨立估值會定期進行。於所涉及的年度內，董事審

閱租賃物業的賬面值，倘彼等認為有重大變動時將作調整。估值增加乃撥入其他投資物

業重估儲備。估值減少首先跟較早前相同物業估值增加扺銷，其後自經營溢利中扣除。

其後任何增加乃撥入經營溢利，以過往扣除的金額為限。

租賃土地的攤銷乃按直線法於地契剩餘期間對沖其賬面成本值計算。

租賃樓宇的折舊乃按直線法於地契剩餘期間或本集團預計其可使用年期內（以較短期間

為準），對沖其賬面成本值計算。就此目的所使用的主要年率為4%。

(iii) 其他固定資產

其他固定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折舊與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其他固定資產是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其成本值減累計減值虧損計算折舊。

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裝修 10%
廠房、機械、傢具及設備 20%
汽車 20%

維修固定資產以至回復正常運作狀況的主要成本於損益賬中扣除。改良成本撥充本集團

資本及按預計可使用年期計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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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續）

(iv) 減值及銷售盈虧

於各結算日，在評估固定資產有否任何減值跡象時，會考慮內外資料來源。若有任何減

值跡象，則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以及（如適用）確認減值虧損，以削減資產至其可

收回金額。有關減值虧損已於損益賬中確認，惟倘資產以估值計算，而同一資產的減值

虧損並無超過重估盈餘，則視作重估減少。

出售固定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所產生盈虧乃指有關資產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的

差額，並於損益賬中確認。任何相關資產的應佔重估儲備結餘轉撥予保留溢利，並呈列

為儲備變動。

(e) 經營租賃

經營租賃是指擁有資產的回報及風險基本上全部仍歸出租人的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的付

款經扣除任何從出租人獲得之獎勵金後，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自損益賬扣除。

 (f) 投資證券

持作長期投資的投資證券按成本值減任何減值虧損撥備入賬。

個別投資的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均獲檢討，以評估公平價值是否下調至低於賬面值。當發生

非暫時性的下調時，有關證券賬面值將獲減至公平值。減值虧損在損益賬中予以確認為一項

費用。倘導致撇減或撇銷的情況及事件停止存在，並有可靠證據顯示新情況及事件將於可見

將來會持續下去，該減值虧損便會予以撥回損益賬內。

(g) 存貨

存貨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的較低者入賬。以加權平均法計算的成本包括所有直接購買

成本。可變現淨值按預計銷售所得款項減估計銷售費用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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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應收賬款

凡認為屬呆賬的應收賬款須予計提撥備。應收賬款經扣除該等撥備後於資產負債表列賬。

(i)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乃按成本值計入資產負債表內。就現金流量報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包括手頭現金、銀行活期存款、於三個月內到期的銀行貸款及到期須償還的銀行透支。

(j) 撥備

倘若本集團因已發生事件而招致法定或推定責任，而且可能失去經濟利益以履行責任，並可

就此作出可靠的估計，則撥備更會被確認。倘本集團預計撥備可獲補償，有關補償會確認為

一項獨立資產，惟只能在該償款可真實地確定時確認。

本集團確認就維修或更換於結算日仍在保養期內的產品的保養撥備。有關撥備乃按過往維修

及更換的紀錄計算。

(k) 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或然負債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引起之責任，此等責任需視乎日後一宗或多宗不確定事件會否

發生才能確認，而有關事件會否發生並非完全在於本集團控制能力之內。或然負債亦可以是

因過往事件引致之現有責任，但由於不可能需要消耗經濟資源，或責任金額未能可靠地衡量

而未有確認入賬。

或然負債不予確認，惟會於賬目附註中披露。當消耗的可能性發生變動以致有可能消耗，則

會確認為撥備。

或然資產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產生之資產，此等資產需視乎日後一宗或多宗不確定事件會否

發生才能確認，而有關事件會否發生並非完全在於本集團控制能力之內。

或然資產不予確認，惟當有可能增添經濟資源時，會於賬目附註中披露。如有關增添屬真實

及確定，資產便會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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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l)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其在賬目中之賬面值之暫時差異全數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採用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稅率釐定。

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有可能將未來應課稅溢利與可動用之暫時性差異抵銷而確認。

遞延稅項乃就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作出撥備。但假

若可以控制暫時性差異之撥回，並有可能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則除外。

(m) 僱員福利

(i) 僱員享有假期權益

僱員享有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的權益於僱員支銷時予以確認。直至結算日，因僱員提供

服務而產生的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的估計負債進行撥備。

僱員享有病假及產假的權益直至支銷假期時才予以確認。

(ii) 花紅

當本集團因為僱員已提供之服務而產生現有法律或推定性責任，而責任金額能可靠估算

時，即將計花紅之預計成本確認為負債入賬。

(iii) 退休金責任

本集團為所有合資格僱員設立界定供款計劃，其中資產由獨立受託人管理基金持有。有

關退休金計劃的款項由僱員及本集團相關公司支付。本集團就有關計劃的供款於產生時

計入損益賬。

(n) 借貸成本

所有借貸成本於產生的年份在損益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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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外幣換算

外幣交易按交易當日的適用匯率換算。於結算日以外幣計算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的適

用匯率換算。上述情況所產生之匯兌差額一概撥入損益賬處理。

以外幣計算的附屬公司資產負債表按結算日的適用匯率換算；而損益賬則按平均率換算。匯

兌差額作儲備變動處理。

(p) 確認收入

貨品銷售收入於擁有權的風險及回報轉移時，即通常於貨品交付予客戶及所有權轉移當時確

認。

服務協議的服務收入以直線法按協議年期確認。其他服務收入於有關服務提供時確認。

佣金收入於有關服務提供時確認。

經營租賃租金收入以直線法確認。

利息收入按未償還本金額及適用利率以時間比例基準確認。

(q) 股息

於結算日後擬派或宣派的股息乃披露作結算日後事項，並無於結算日確認作一項負債。

(r) 分類呈報

根據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呈報政策，本集團已決定以地區分類為主要呈報方式，並以業務分類

為次要呈報方式。

分類資產主要包括固定資產、存貨、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分類負債指經營負債，但不包括稅項、遞延稅項，長期

負債即期部份，少數股東權益及長期負債等項目。資本開支包括添置固定資產。

地區分類呈報方面，銷售按顧客所在國家計算。總資產及資本支出乃依照資產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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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金屬加工機械、測量儀器、切削工具及電子設備之買賣、安裝及售後服務。年內

獲確認的收入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減退回貨品及折扣 661,266 519,675

其他收益

服務收入 5,258 4,247
佣金收入 7,929 6,620
租金收入 114 732
利息收入 471 262
其他收入 105 95

13,877 11,956

收入總額 675,143 53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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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在三個主要地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及其他國家（主要為新加

坡））主要從事金屬加工機械、測量儀器、切削工具及電子設備之買賣、安裝及售後服務。就

此賬目而言，中國不包括香港、中華民國（「台灣」）及澳門。

二零零四年

東南亞及

中國 香港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41,514 276,597 43,155 661,266

分類業績 27,572 20,983 1,627 50,182

融資成本 (2,336)

除稅前溢利 47,846
稅項 (3,217)

除稅後溢利 44,629
少數股東權益 (1,178)

股東應佔溢利 43,451

分類資產 139,790 221,838 38,399 400,027

分類負債 108,236 91,324 14,123 213,683
未分配負債 7,566
少數股東權益 6,848

228,097

資本開支 2,654 2,629 319 5,602
折舊 2,107 4,031 484 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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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a) 主要呈報方式－地區分類（續）

二零零三年

東南亞及

中國 香港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36,762 228,606 54,307 519,675

分類業績 11,510 23,990 1,431 36,931

融資成本 (2,715)

除稅前溢利 34,216
稅項 (2,978)

除稅後溢利 31,238
少數股東權益 (210)

股東應佔溢利 31,028

分類資產 95,946 189,211 43,406 328,563

分類負債 75,847 69,524 19,406 164,777
未分配負債 16,013
少數股東權益 5,670

186,460

資本開支 2,224 2,412 661 5,297
折舊 1,837 4,114 518 6,469

(b) 次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類

由於整年內本集團一直經營單一類別業務，即金屬加工機械、測量儀器、切削工具及電子設

備之買賣、安裝及售後服務，故並無呈報業務分類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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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收益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本集團按18,000,000港元之代價將其於出售當日賬面值為16,000,000港元
之投資物業出售予一間第三方公司。於本年度在損益賬內予以確認之出售收益總額為4,668,000港
元，其中2,668,000港元乃自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解除；2,000,000港元為於出售日期投資物業之銷
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兩者之差額。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186
出售固定資產的收益 33 －

扣除：

核數師酬金 1,094 964
售出存貨成本 503,785 386,001
重估租賃物業虧絀 － 802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6,622 6,425
租賃固定資產 － 44
外匯虧損淨額 437 78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2,460 2,445
滯銷存貨撥備 1,327 43
呆壞賬撥備 403 82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11） 56,457 49,344

6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年期的銀行借貸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歸還 2,336 2,297
無須於五年內悉數歸還 － 405
融資租賃的利息部份 － 13

2,336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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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於綜合損益賬扣除之稅款指：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當期 3,399 2,81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11 (314)

3,610 2,505

海外稅項

當期 193 12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3)

193 97

與本來及逆向暫時性差異有關之遞延稅項（附註25） (575) 197
稅率（下降）／上升導致之遞延稅項（附註25） (11) 179

(586) 376

3,217 2,978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三年：17.5%）稅率計提撥備。

海外稅項主要產生自在新加坡經營的附屬公司。新加坡利得稅已就本年度估計溢利按20%（二零零
三年：22%）稅率計提撥備。

其他海外盈利的稅項已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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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續）

若按本公司所在國家之稅率計算，則根據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計算之稅項將出現下列差異：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47,846 34,216

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 8,373 5,988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1,283) (508)
毋須課稅之收入 (4,644) (8,233)
並無扣減稅項之開支 2,935 6,639
未獲確認之稅項虧損 311 10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675) (760)
於過往年度利得稅之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11 (337)
稅率（下降）／上升產生之期初遞延稅項

負債淨額（減少）／增加 (11) 179

稅項支出 3,217 2,978

8 股東應佔溢利

於本公司賬目內，股東應佔溢利為28,008,000港元。

9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元（附註 (a)） － 8,000

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港仙（二零零三年：無） 12,000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港仙（二零零三年：9港仙）
（附註 (b)） 14,020 18,000

26,020 26,000

附註：

(a)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會議上，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元，  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派付。有關股息乃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力豐機械有限公司於集團重組前向其當時股東所宣派之股息。

(b)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擬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7港仙。於該等賬目中，擬派股息並不反映作須派付之股息，惟將反映作截至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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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43,45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028,000港元）計
算。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00,001,000股（二零零三年：178,137,000股）計
算。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200,132,000股（二零零三年：178,172,000股）普通股計算，此數為本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加倘行使所有尚餘購股權而無代價發行131,000股（二零零三年：35,000股）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53,527 46,758
尚未動用之年假 － 148
退休福利成本（附註13） 2,930 2,438

56,457 49,344

12 董事及最高薪人士酬金

(a) 董事酬金

年內已付及應付本公司董事之酬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袍金 － －

其他酬金 3,128 2,897
酌情花紅 240 20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6 96

獨立非執行董事

袍金 225 130

3,689 3,323

本集團除繳付上述酬金外，亦將本集團位於香港之兩項租賃物業提供予兩名執行董事作住宿

用途，此乃屬於其酬金之一部份。

年內，本公司董事概無放棄收取本集團所支付之任何酬金（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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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董事及最高薪人士酬金（續）

(a) 董事酬金（續）

本公司董事酬金範圍如下：

董事人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零至1,000,000港元 4 3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2 2

6 5

(b) 五名最高薪人士

年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包括兩位（二零零三年：兩位）董事，有關酬金見上文所呈列之分

析內。年內支付予其餘三位（二零零三年：三位）人士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津貼 2,424 1,880
酌情花紅 2,268 2,27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1 76

4,773 4,234

其餘三位人士酬金範圍如下：

人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零至1,000,000港元 1 －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2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 1
2,000,001港元至2,500,000港元 1 －

3 3

(c) 年內，本集團概無向上述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酬金，以作加盟本集團之誘金或獎金或

離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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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退休福利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前為香港合資格員工（包括執行董事）設立一個界定供款退休計劃，

即職業退休計劃。計入損益賬之費用，為本集團應付或已付有關基金之供款，供款率為薪金之5%，
對一般員工之供款上限為每月1,000港元，  對管理層之供款不設上限。如員工於可有權獲得全部
供款之前離開計劃，本集團應付之供款按有關員工被沒收之供款額而減低。

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本集團遵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香港員工設立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強積金計劃」）。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香港之現有員工可選擇加入強積金計劃，  而
所有香港新員工必須加入強積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之規則，僱主與香港員工須各自按總薪酬

5%向強積金計劃供款，以每月1,000港元為上限。本集團在強積金計劃下之唯一責任是根據計劃作
出所需之供款。強積金計劃不會有被沒收之供款可供減低未來年度之應付供款。計入損益賬內之

強積金供款，  為本集團應付予有關基金之供款。

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員工須參與當地市政府設立之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本公司海外附屬公司之

僱員退休計劃依循有關國家當地之法定規定。有關供款以適用員工之薪酬按若干百份比付予有關

計劃。

董事及僱員的退休金計劃供款（經減除於年內在本集團合併損益賬內處理的沒收供款）的詳情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劃總供款 2,930 2,438
減：沒收供款，用作扺銷年度供款 － －

計劃供款淨額 2,930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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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廠房、

機械、傢俬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租賃裝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或估值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6,000 40,870 10,015 22,833 1,376 91,094
匯兌調整 － 216 11 59 － 286
添置 － － 62 4,692 848 5,602
重估 － 20,215 － － － 20,215
出售事項 (16,000) － － (121) (493) (16,614)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61,301 10,088 27,463 1,731 100,583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 801 4,269 9,941 905 15,916
匯兌調整 － 5 5 26 － 36
年度折舊 － 1,076 894 4,387 265 6,622
重估 － (1,882) － － － (1,882)
出售事項 － － － (121) (493) (614)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5,168 14,233 677 20,078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61,301 4,920 13,230 1,054 80,50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 40,069 5,746 12,892 471 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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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續）

上述資產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成本值或估值之分析如下：

本集團

廠房、

機械、傢俬

投資物業 租賃物業 租賃裝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成本值 － － 10,088 27,463 1,731 39,282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專業估值 － 61,301 － － － 61,301

－ 61,301 10,088 27,463 1,731 100,583

上述資產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成本值或估值之分析如下：

按成本值 － － 10,015 22,833 1,376 34,22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專業估值 － 40,870 － － － 40,87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專業估值 16,000 － － － － 16,000

16,000 40,870 10,015 22,833 1,376 91,094

本集團按其賬面淨值入賬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權益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持有：

逾五十年的租契 43,900 43,303
介乎十至五十年的租契 12,401 7,813

於香港以外地區持有：

介乎十至五十年的租契 5,000 4,953

61,301 5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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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續）

(a) 本集團於香港之租賃物業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仲量聯行有

限公司按公開市值重估。本集團於香港以外之租賃物業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

立專業估價公司Dickson Property Consultants Pte Ltd.按公開市值重估。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上述租賃物業的重估盈餘總額達22,097,000港元，已貸入其他物業重估儲備（附
註24）。重估盈餘產生之適用遞延所得稅之影響導致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他物
業重估儲備減少3,867,000港元。

(b) 若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列賬，本集團租賃物業的賬面值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7,751,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38,792,000港元）。

(c)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合計賬面淨值約16,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55,170,000
港元）之若干物業已扺押予銀行，以取得本集團所獲授的銀行信貸額（附註28）。

15 投資證券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值 1,172 1,172
減：減值虧損撥備 (1,172) (1,172)

－ －

16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a)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91,645 91,645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附註 (b)） 41,869 35,207

133,514 12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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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a)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附屬公司列述如下：

主要業務 註冊成立／成立 已發行／註冊 應佔

公司名稱 及經營地點 地點 及繳足股本 股本權益

Leeport Group Limited（附註 (i)） 於香港投資控股 英屬處女群島 50,000股每股面值 1100%
1美元普通股股份

豐特機械股份 於台灣買賣鈑金 台灣 800,000股 100%
有限公司（附註 (i)） 機械、機械及工具 每股面值新台幣

10元普通股

力達機械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機械 香港 10,000股 100%
每股面值1港元
普通股

力豐電子設備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電子設備 香港 200,000股 100%
每股面值10港元普通股

力豐機械有限公司 於香港投資控股 香港 1,000,000股 100%
每股面值10港元普通股

力豐澳門離岸商業 於澳門買賣機械、 澳門 1股面值 100%
服務有限公司（附註 (i)） 工具、配件 澳門幣100,000元普通股

及測量儀器

Leeport (Malaysia) 於馬來西亞分銷 馬來西亞 350,000股 100%
　Sdn. Bhd.（附註 (i)） 及維修機械及配件 每股面值1馬元普通股

力豐機械（深圳）有限公司 於中國買賣機械、 中國，全資擁有 註冊股本3,200,000港元及 100%
（附註 (i)） 工具及測量儀器 外國企業 已繳股本2,000,000港元

Leeport (Singapore) 於新加坡買賣機械 新加坡 1,000,000股 100%
Pte Ltd（附註 (i)） 及相關產品 每股面值1新加坡元

普通股

力豐機床（上海） 於中國買賣機械、 中國 註冊及繳足股本 98%
　有限公司（附註 (i)） 工具及測量儀器 　250,000美元

力豐鈑金機械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鈑金機械 香港 50,000股每股面值 100%
　10港元普通股

Leeport Metrology Corporation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英屬處女群島 7,000,000股每股 90%
面值1美元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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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a)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主要業務 註冊成立／成立 已發行／註冊 應佔

公司名稱 及經營地點 地點 及繳足股本 股本權益

力豐量儀（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測量儀器 香港 1,000,000股每股面值 90%
10港元普通股

力豐精密機床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金屬切削機械 香港 5,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 100%
　普通股

力豐製造科技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快速成型設備 香港 100,000股每股面值 100%
及注塑機械 　10港元普通股

力豐工具有限公司 於香港買賣切削工具 香港 10,000股每股 100%
　面值100港元普通股

力明快速製造有限公司 於香港製造快速成型模具 香港 100,000股每股面值 100%
10港元普通股

東莞力明快速製造技術有限公司 暫無營業 中國，全資擁有 註冊股本3,500,000港元及 100%
（附註 (i)） 外國企業 已繳股本1,330,000港元

威麟有限公司 暫無營業 香港 1股每股面值1港元普通股 100%

1 本公司直接持有之股份

附註：

(i)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香港）並非該等公司之法定核數師。該等附屬公司之總資產淨值約佔本

集團資產淨值14%。

(b) 應收附屬公司之款項

該等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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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 78,038 65,481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所持以可變現淨值入賬之存貨之賬面值2,36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1,861,000港元）。

1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0,588 80,365
1至3個月 49,970 36,649
4至6個月 7,380 8,791
7至12個月 4,806 2,387
12個月以上 18,504 13,638

151,248 141,830
減：撥備 (10,791) (13,635)

140,457 128,195

本集團向客戶授出的信貸期一般為30至120日。還款紀錄良好及與本集團擁有長期業務關係的客戶
可享有較長還款期（約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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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金及銀行結餘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限制結餘（附註 (a)） 5,811 4,524
非限制結餘 73,415 48,6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226 53,177

(a) 此等銀行結餘以人民幣計值，並存放於中國若干銀行。此等匯款受限於中國政府實施之外匯

管制。

2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0,920 72,552
1至3個月 5,961 9,097
4至6個月 787 809
7至12個月 1,187 103
12個月以上 342 192

59,197 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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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就維修或更換於結算日仍屬保養期內之產品所進行之保養撥備乃計入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

已收按金。本集團通常就若干產品提供一年保養期，並承諾維修或更換操作未如理想之貨品。

保養撥備變動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4,161 3,486
新增撥備 9,798 6,315
減：已動用金額 (9,305) (5,64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654 4,161

22 長期負債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

 無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附註 (a)） － 11,832

長期負債即期部份

 銀行貸款－有抵押 － (1,114)

長期負債 － 10,718

(a) 本集團銀行貸款於下列期間償還：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1,114
第二年 － 1,148
第三至第五年 － 3,672
第五年後 － 5,898

－ 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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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00,284,000股 (二零零三年 : 200,000,000股 )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28 20,000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註冊成立日 － －

本集團重組導致發行股份 2,000,000 200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42,000,000 4,200
資本化發行 156,000,000 15,60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00,000,000 20,000
行使購股權（附註 (a)） 284,000 28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284,000 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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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本（續）

(a) 年內，本公司之284,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已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予購股權持
有人，彼等以總現金代價約247,000港元行使彼等之購股權。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摘要載列於
附註 (b)。

(b)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七日獲本公司當時全體股東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

購股權計劃。年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年內授出／

授出日期 （港元） 年初 （失效） 年內行使 年末 行使期

二零零三年 0.87 4,412,000 (68,000) (284,000) 4,060,000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十九日

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

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按預定之行使價認購本公司一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之權力。

年內，於作為購股權持有人之僱員離職後，共有68,000份購股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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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

本集團

發行股份 投資物業 其他物業

股份溢價 費用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外匯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 (2,711) 1,268 5,352 (358) 11,310 78,592 93,453
股份發行 31,080 － － － － － － 31,080
資本化發行 (15,600) － － － － － － (15,600)
發行股份費用 － (5,447) － － － － － (5,447)
轉撥 (8,158) 8,158 － － － － － －

一間外國附屬公司

　物業重估儲備

換算之匯兌差額 － － － 32 (32) － － －

外國附屬公司賬目換算之

　匯兌差額 － － － － 158 － － 15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9) － － (9)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 － － 1,400 － － － － 1,400
租賃物業之重估虧絀 － － － (983) － － － (983)
透過折舊而變現之重估

儲備轉撥往保留盈利 － － － (41) － － 41 －

遞延稅項變動 － － － 23 － － － 23
股東應佔溢利 － － － － － － 31,028 31,028
已付股息 － － － － － － (13,000) (13,000)

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7,322 － 2,668 4,383 (241) 11,310 96,661 122,103

代表：

擬派發之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18,000
其他 78,661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保留盈利 9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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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續）

本集團

投資物業 其他物業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外匯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7,322 2,668 4,383 (241) 11,310 96,661 122,103
發行股份（附註23） 219 － － － － － 219
一間外國附屬公司物業重估

儲備換算之匯兌差額 － － 5 (5) － － －

外國附屬公司賬目換算之匯兌差額 － － － 560 － － 560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 － (2,668) － － － － (2,668)
租賃物業之重估盈餘 － － 22,097 － － － 22,097
透過折舊而變現之重估儲備轉撥往

保留盈利 － － (38) － － 38 －

遞延稅項變動 － － (3,860) － － － (3,860)
股東應佔溢利 － － － － － 43,451 43,451
已付之二零零三年股息 － － － － － (18,000) (18,000)
已付之二零零四年中期股息 － － － － － (12,000) (12,000)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41 － 22,587 314 11,310 110,150 151,902

代表：

擬派發之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14,020
其他 96,130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保留盈利 1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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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續）

本公司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 － － －

發行股份 31,080 － － 31,080
資本化發行 (15,600) － － (15,600)
本集團重組產生之繳入盈餘 － 91,445 － 91,445
發行股份費用 (8,158) － － (8,158)
股東應佔溢利 － － 18,062 18,062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322 91,445 18,062 116,829

代表：

擬派發之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18,000
其他 62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保留盈利 18,062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7,322 91,445 18,062 116,829
發行股份 219 － － 219
股東應佔溢利（附註8） － － 28,008 28,008
已付之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 － (18,000) (18,000)
已付之二零零四年中期股息 － － (12,000) (12,000)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41 91,445 16,070 115,056

代表：

擬派發之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14,020
其他 2,050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保留盈利 1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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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續）

附註：

(a) 繳入盈餘指各附屬公司之綜合股東資金與本公司於本集團重組時就收購發行之股份之面值兩者之差額。

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繳入盈餘可分派予股東，惟倘(i)於付款後未能於到期時支付其

負債；或 (ii)其資產之可變現價值低於其負債及其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之總和，則本公司不得宣派或派

付股息，或自繳入盈餘中作出分派。

(b)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分派儲備達107,51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09,507,000港元）。

25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根據負債法就暫時性差異按主要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作全數計算。

遞延稅項負債之變動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3,043 2,686
匯兌差額 3 4
（從綜合損益賬貸入）／計入綜合損益賬之遞延稅項（附註7） (586) 376
計入權益／（從權益貸入）之稅項 3,860 (2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320 3,043

年內計入權益／（從權益貸入）之遞延稅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股東權益之公平值儲備

－物業（附註24） 3,86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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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遞延稅項（續）

遞延所得稅資產乃因應相關稅務利益可透過未來應課稅溢利變現而就所結轉之稅損作確認。本集

團之未確認稅項虧損為18,41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923,000港元），可結轉以抵銷未來應課稅
收入。

年內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在同一徵稅地區結餘抵銷前）如下：

遞延稅項負債 加速稅項折舊及總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3,043 2,686
（從綜合損益賬貸入）／計入綜合損益賬 (586) 376
計入權益／（從權益貸入） 3,860 (23)
匯兌差額 3 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320 3,043

遞延稅項資產 稅損及總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 －

計入綜合損益賬 － －

從權益貸入 － －

匯兌差額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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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遞延稅項（續）

當有法定權利可將現有稅項資產與現有稅務負債抵銷，而遞延所得稅涉及同一財稅機關，則可將

遞延所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相抵銷。在計入適當抵銷後，下列金額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列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資產 － －

遞延稅項負債 6,320 3,043

6,320 3,043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列賬中之金額包括：

將於超過十二個月後收回之遞延稅項資產 － －

將於超過十二個月後償還之遞延稅項負債 6,320 3,043

26 承擔

(a) 資本承擔

(i) 投資證券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證券已訂約責任 775 775

(ii) 注資一間附屬公司之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注資一間中國附屬公司之已訂約責任 3,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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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承擔（續）

(b) 經營租賃承擔

(i) 出租人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而須於以下期間收取土地及樓宇

之未來最低租金收入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712
一年後至第五年 － －

－ 712

(ii) 承租人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而須於以下期間支付土地及樓宇

之未來最低租金費用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603 1,220
一年後至第五年 3,034 108

5,637 1,328

(c) 外匯遠期合約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外匯遠期合約承擔 38,420 4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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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或然負債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予客戶之擔保信 11,934 13,270
附追索權之貼現匯票 8,657 10,257

20,591 23,527

28 銀行信貸額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信貸總額約46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418,000,000
港元），由下列各項作抵押：

(a) 本集團定期存款零港元（二零零三年：1,000,000港元）；

(b) 本集團所持賬面淨值約16,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55,17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附註14(c)）；
及

(c) 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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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除稅前溢利與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對賬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47,846 34,216
固定資產折舊 6,622 6,469
重估租賃物業虧絀 － 802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33)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86)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4,668) －

利息收入 (471) (262)
利息費用 2,336 2,715
匯率影響 300 149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51,932 43,903
存貨增加 (12,557) (10,25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及按金之增加 (28,531) (25,6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信託收據貸款、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之增加 48,366 15,486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變動 － 149

經營產生之現金 59,210 23,668

已收利息 471 262
已付利息 (2,336) (2,702)
融資租賃利息部份 － (13)
已付股息 (30,000) (13,000)
已付香港利得稅 (2,911) (1,359)
已付海外稅項 (781) (446)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23,653 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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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股本（包括 發行 少數股東 融資租賃

 股份溢價） 股份費用 權益 銀行貸款 責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200 (2,711) － 12,911 77
少數股東權益之分佔溢利 － － 210 － －

融資現金流入／（流出）

淨額 35,280 (5,447) 5,460 (1,079) (77)
轉撥 (8,158) 8,158 － － －

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7,322 － 5,670 11,832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7,322 － 5,670 11,832 －

少數股東權益之分佔溢利 － － 1,178 － －

融資現金流入／（流出）

淨額 247 － － (11,832) －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7,569 － 6,8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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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關連人士交易

年內，除賬目與其他附註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曾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本集團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董事李修良先生之租金 (a) 144 168

(a) 本集團其中兩間附屬公司與董事李修良先生訂立租賃協議，以租賃辦公室，租賃期由二零零

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租金總額達120,000港元。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
司與該董事訂立租賃協議，以租賃辦公室，租賃期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租金總額達24,000港元。董事認為，有關交易乃循本集團正常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訂立，而有關條款乃按公平基準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磋商，就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而言

屬公平合理。

(b)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與UFJ Bank Limited訂立擔保契據，據此，本公司向UFJ Bank
Limited保證可取得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力豐機械有限公司（「力豐機械」）及本公司之非全資
附屬公司力豐量儀（香港）有限公司（「力豐量儀」）獲授之多項銀行信貸之還款，金額合共30,000,000
港元。本公司於力豐量儀間接持有90%股本權益，而餘下10%股本權益由一名第三者兼少數
股東持有。該等由本公司作出之擔保具有向作為非全資附屬公司力豐量儀提供財政援助之效

力，而力豐量儀之少數股東並無就其於力豐量儀所佔股本權益提供任何擔保。上述由本公司

作擔保之銀行信貸將用作力豐機械及力豐量儀（視情況而定）之一般企業用途及一般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上述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31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本集團自獨立第三者收購一項位於中國之租賃物業，代價約為8,841,000
港元。

32 批准賬目

本賬目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批准。


